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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坊”
———唐宋城市制度演变与地方志书的“书写”

包 伟 民

摘　要:以地方志书为主的历史文献,大多以“坊巷”为核心概念来描述宋代城市的城区形制,存在将

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内容混同记载与概念混淆的现象.遵循由表及里、从解构历史文本入手的路径来作

分析,梳理其所记载的坊区、坊额等内容的差异,可以发现,其一,从城市管理制度的层面看,虽然不同地区

的城市中出现了坊、界、隅等各种别称,但不必每见一别称就另行归纳出一种“制度”.从制度的内涵看,可

以将当时的城市管理归纳为在厢司与坊区两级之下,慢慢出现一个以巷为中心的更低的职役层级,最终

形成了两级三层之制.其二,在坊额与街巷的关系上,前人或者强调坊只是“增加街路的美观的东西”,或

者断言“坊其实是街巷的雅称”,都有失片面.究其原因,是因为受历史文本所传递的关于“坊”的失真景象

误导之故.宋元地方志书的编纂者们出于其“名者,教之所自出也”的立场,在详尽记载某些城市的街首巷

口所建立的、上面书写有“美名”之坊额的同时,鄙视出于俚俗、多非雅驯的街巷地名,以为“本不足录”,极

少记载,从而给后人留下了坊主巷从的假象.因此,我们应该摆脱以“坊”为中心来构建两宋时期城区布局

的传统思路,回归以巷陌构成的长条街区的历史现实.同时,这种讨论,也可以视作历史文本与史实之间

复杂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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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中国唐宋间的历史演进一向引人注目,关于城市的发展,是其间讨论的重要内容.从２０世纪中叶

以来,学界基本遵循“加藤范式”的思路,将观察聚焦于对商业活动场所与城市居民区的管理———即市

与坊———两个方面,因此,对于坊制的讨论,可以说是目前学界讨论唐宋间历史演进的一个核心议题.
目前学界倾向性的意见,认为唐代城市都实行坊制,即以围墙将城市内部围筑成一个个封闭的

居民小区———坊,这些坊区都按规定开设坊门,击街鼓以司晨开暮闭.到唐代后期,坊制逐渐崩溃,
坊墙倒塌,到了宋代,城市内部主要就依靠街巷来划分地块了① .于是从唐到宋,城市制度完成了一

个从封闭到开放的“革命性”的转轨.不少学者都认同“大约北宋后期开始及南宋前期,‘坊’已只是

一条街、巷的雅称、别名”② .这样的看法,已为人们所熟悉,差不多成为了一种共识.前此笔者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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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曾略有补充,质疑唐代所谓封闭式坊区的普遍性,认为“加藤范式”有以规划性大都市的特例来推

论大多数中小城市一般情况之嫌,以往研究对唐宋间城市演进简易的图表式的描绘,夸大了历史的

对立,忽略了其前后的承袭关系①.
尽管如此,入宋以后,城市中的“坊”究竟是否仅仅是街巷的雅称、别名,如近来有学者所进一步

断言的,“街口立坊额者为坊,无坊额者为巷,坊其实是街巷的雅称”②? 如果的确如此,从坊区到

坊巷,它又是如何演变而成的呢? 实际上仍存在不少历史细节有待厘清.而且,“加藤范式”对于唐

代坊制之所关注的,重点在于其内在的管理制度,即“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

奸非”等内容③,研究者如果仅仅满足于描绘坊到宋代成为了街巷雅称的现象,在管理制度方面,则无

以对应,这样至少在观察视野上,与唐代是前后不相称的.
另一方面,历史文献如何书写唐宋城市中的“坊”,也值得讨论,前人似尚未予以应有的关注.我

们在这里主要指存世宋元地方志的相关文本.由于地方志是系统记载当时城市形制与管理制度的

核心文献,因此具有特殊的指示意义.多数存世宋元地方志书都将“坊”与“巷”两者连起来构成一个

专门的名词,专列“坊巷”一目,来记述当时城市的形制④.这样的书写方式,当然也被“加藤范式”引
为重要论据.不过有的时候,文本在揭示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之时,也可能会遮蔽、掩盖与之相关的

另一侧面,误导后人对历史现象复杂性的理解.因为“坊巷”式的书写,既反映时人对历史过程的感

观,更渗透了书写者的主观立场.
因此,本文试图从剖析宋元地方志“坊巷”事目文本入手,既观察历史书写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复

杂关系,更进一步分析唐宋间城市坊制的演进,深化我们对历史现象的理解.

一、坊　区

目前学界的倾向性意见,认为我国古代的城区管理制度,是从唐代以坊墙封闭起来的坊区制,演
变到宋代成为厢坊两级管理制度的.坊制自北朝以来形成,到隋唐时期,渐次取代里制在城市管理

中扮演起主角,比较明确.作为一种地域管理机制,坊区制度也被赵宋政权所继承,在城市中一直推

行,并沿续到后代.
“坊隅之设,所以分城市之居民”⑤.可以明确体现坊区地域特性的资料,首先来自北宋的开封

城.至道元年(９９５)十一月,宋太宗赵光义(９３９ ９９７)以开封旧坊名颇涉俚俗,命参知政事张洎(９３４
９９７)改撰,如旧城内左第一厢共二十坊,改作太平、义和、安业、通利等等,当时共改京城内外坊名八

十余处,“唯宝积、安业、乐台、利仁四坊仍旧名”⑥.不过仅凭坊名,尚难以遽言这些坊的具体性质.
天禧五年(１０２１)正月,为了减省财政开支,宋廷下令裁减开封城各厢司所隶军兵吏人,诏文中列出了

新旧城内外十厢所辖坊区数,以及各坊区内的人户总数,据此,可以统计不同厢区的坊均人户数(见
表１):

２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拙著«宋代城市研究»第二章第一节«坊制»,第１０３ １１０页.
来亚文、钟翀:«宋代湖州城的“界”与“坊”»,«杭州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１期.以下简称“来、钟之文”.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三«乡党»引«大唐令»,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６３页.
专列“坊巷”条目的宋元地方志有«淳熙三山志»卷四、«绍熙云间志»卷上、«宝庆四明志»卷三、«嘉泰吴兴志»卷二、«嘉定镇

江志»卷二、«咸淳临安志»卷十九、«至元嘉禾志»卷二、«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一、«至顺镇江志»卷二,等等.南宋«江阳谱»作«坊巷街

道».另有一些以“坊市”连称列为一目,如«吴郡志»卷六、«淳熙严州图经»卷一、«淳熙新安志»卷一、«重修毗陵志»卷三、«嘉定赤城

志»卷二,等等.还有一些则作“坊里”、“坊陌”,如«淳祐玉峰志»卷上、«至正金陵新志»卷四下,等等.将坊与巷分列成为两个不同事

目的地方志,为数不多,如«景定建康志»卷十六、«重修琴川志»卷一.更有少数地方志单独列出“街衢”(«宝庆会稽续志»卷一)、“衢
巷”(«嘉泰会稽志»卷四),或者仅列“坊”(«剡录»卷一)及“坊表”(«宝祐仙溪志»卷一).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二«坊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２页.
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５册,第９２７２页.



表１　天禧五年(１０２１)开封新旧城十厢坊均人户数

厢名 坊数 人户数 坊均户数

内城

左军第一厢

左军第二厢

右军第一厢

右军第二厢

２０
１６
８
２

８９５０
１５９００
７０００
７００

４４７．５户

９９３．７５户

８７５户

３５０户

外城

城东左军厢

城南左军厢

城南右军厢

城西右军厢

城北左军厢

城北右军厢

９
７
１３
２６
９
１１

２６８００
８２００
９８００
８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７９００

２９７７．８户

１１７１．４户

７５３．８户

３２６．９户

４４４．４户

７１８．２户

　　资料: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三至四,点校本第１４册,第８６５８页.

据表１,开封新旧城内外十厢共辖１２１个坊区,人口９７７５０户.各坊区之间管理的人户数相当不

平衡,少者仅三百有余,多者则近三千,多寡相差近十倍.这就明确显示了,开封城这些坊区的设置,
与其辖区内的人口多寡没有直接关联,它只是一种地域性的管理组织.当时城中坊均户数较多的几

个厢区,例如城东左军厢、城南左军厢、左军第二厢等,都位于交通枢纽所在的开封城东,人口密度较

高;城西的城西右军厢等,则因人口密度甚低,坊均户数也少①.
宋代外路州县城郭均设坊,不过见诸文献记载的那些“坊”,究竟是否确系地域管理组织的坊区,

还是其他类型的设置,极易混淆,需要仔细辨析.
判断的困难主要来自时人所编修的那些地方志书,它们记述城市的“坊”,一般并不区分其不同

的性质类型,而是混合起来书写.例如南宋咸淳四年(１２６８)史能之纂修的«重修毗陵志»卷三«坊
市»,有如下记载:

　　州

孝仁东坊:自大市鱼行以东,至通吴、和政门.
孝仁西坊:自大市鱼行以西,至武进双桂坊.旧曰孝义,以旌表孝子得名.国朝避熙陵御名

下一字,改今名.
定安坊,在运河南,旧为万安乡,故老相传中兴前尝展拓郡城,废此乡改为定安坊.

状元坊,在郡前街东,史守弥悆建,以蒋侍郎重珍魁天下,故名.
明伦坊,在郡前街西,史守弥悆建,以通郡学故名.
正素坊,在武进县东庙巷,徐守申建,以张公举赐号正素处士,故名.
无锡

平正坊,在县桥前街西.
迎溪坊,在县西向南,抵迎溪桥.
状元坊,在县东大市桥,以蒋侍郎所居得名.
睦亲坊,在县东南水 桥新街.
思禅坊,在县东南仓桥北禅寺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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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日]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郭万平译,董科校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４２ １６２页.



宜兴

崇礼坊,在县治前荆溪南之左.
遵义坊,在县治前荆溪南之右.
蛟川坊,在县治前荆溪北之左.
招德坊,在县治前荆溪北之右.①

按宋代常州附郭分置晋陵、武进两县.分析前引志文,州城的孝仁东、孝仁西以及定安三坊,可
以比较明确地推断其各自所指为一个区域.志书提到的常州大市,具体位置难以查考.志书谓其

“在罗城南二里”,潘晟认为它应该在晋陵县罗城之内②,论据不明.不过这个大市当在俗称市河的后

河沿岸,可以肯定.总之,常州孝仁东、孝仁西两坊就以大市的鱼行形成分界线,一东一西,构成两个

管理区块.东坊自大市鱼行,东至罗城东门通吴门,北至罗城次北门和政门,包裹了城区相当大的一

片地域.孝仁西坊则从大市鱼行向西延至武进县“双桂坊”,所包裹的地域亦当不小.又定安坊,“在
运河南”,据载是由于州城拓展,由万安乡改制而成,因此也是一片不小的管理区块无疑.从志书分

析,看不出其他各“坊”具有相同的性质.或者可以断定,南宋后期常州除子城外的城区,由运河、后
河这两条河流,分隔成城区的三个管理区块,即在运河、后河之北的孝仁东坊、运河、后河之间的孝仁

西坊,以及运河之南的定安坊(参见附图１).

附图１　南宋常州城示意图③

可是,在孝仁东、孝仁西以及定安三坊之外各“坊”,例如武进县那个“双桂坊”,它们的具体性质,
及其与上述三坊的关系,志书并未明确交待,只是直接将它们合载在了一起.其中有一些坊,例如州

城的状元坊,“在郡前街东,史守弥悆建,以蒋侍郎重珍魁天下,故名”.以某人科考夺魁,而特意为他

建立一个作为城区地域管理组织的坊区,当不可能,所以可以推断这应该只是一个装饰性的坊额;又
如无锡县思禅坊,“在县东南仓桥北禅寺巷”,在小巷之内设一个坊区,也不可能.所以这些也可以推

断与作为区块的三坊性质不同.其他的有一些,却比较难以判断.例如宜兴县,以“县治前荆溪”为
基点,分设东南西北四坊,它们是坊区还是坊额? 难以遽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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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三«地理志三坊市»,«宋元方志丛刊»第３册影印清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赵怀玉刻李兆洛校本,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２９８３ ２９８５页.

潘晟:«宋代的常州———城市形态与科举的地理阐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转引自潘晟:«宋代的常州———城市形态与科举的地理阐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又泸州,据«永乐大典»残本所引南宋«江阳谱»:“郡西南皆山,东北濒江,山皆支分,高下不齐,不
便于建市,故其东顺江,自北而南,为一长街,其坊五.其北自东而西,又为一长街,其坊一.”即沿长

江自南而北为坊五,沿沱江自东而西为坊一,共六坊.其下有这样的文字:

　　出谯门南,直军门楼之东,达于新街,西南循班春亭而达于保障门,东北循宣诏亭而东达于

通海门.
出衙东门而东南达于十字街,东北达于济川门,北达于朝天门,北自朝天门而达于十字街,

为桂林坊.
东北自十字街以达于小桥,为仁风坊.
东自小桥以达于大桥,为超胜坊,内巷三.
东南自大桥以达于来远门,为胜纪坊,内坊一,街二,巷四.
县街有表额.
已上并属右厢.
西自保障门而入,以达于十字街,为清平坊,凡街二,巷三.
已上并属左厢.

桂林而下五坊,虽然据载“旧皆立木为表,经火遂废”,也就是立有坊额,但从志文可见,它们都作

“自××以达于××”句式,实指一个区域,即坊区,而不仅仅是一个坊额.而且,由于这里明确提到

的只有五坊,从行文格式看,颇疑第一条文字在“出谯门南通海门”之后,«大典»抄录有缺文,即
遗漏了“为××坊”四字.若加上这一缺漏之坊,正好六坊.六坊之外,在州城外面,还有两个坊区:
“又南自来远门而出,以达于酒务街,为修德坊,内街二,巷三”,“由修德坊以达于史君岩,为史君坊”.
不过像«毗陵志»一样,«江阳谱»的文字,也是将坊区与坊额混同记述的.例如在“纪胜坊”条之下,载
有“贲文坊:在州学左百步,旧无此坊名,嘉定壬午新立,太傅曹公书额”.这个新立的坊,看来就只是

一个坊额.州城之外,江安县的止足坊:“邑之寓公石行正早岁致仕,邑人荣之,宰赵迈为建坊,额曰

‘止足’.”这个为寓公石行正所建之止足坊,自然也只是一个坊额而已.又合江县,“本县坊:昼锦坊、
忠孝坊、观政坊、孝感坊”.未见任何说明文字,无法作出判断.

其他一些记载,文字表述虽然不如常州、沪州那么明确,综合各种因素分析,基本可以判断它们

实指作为地域管理组织的坊区.例如北京大名府,北宋熙宁年间,“左右四厢凡二十三坊”①.所载之

坊既分设于厢区之下,应该也是如前述开封府一样,为地域性管理组织,即坊区.南宋乾道六年

(１１７０),江西兴国军修缮兵营,其费用都由官府自筹,“为坊五于其郭,为乡十有三、为里六十有五于

其郊,无毫毛之自出也”②.将城郭的五个坊与乡村的乡里并举,称其未承担修缮兵营的费用,当然不

是指坊额,而是作为一种基层管理组织的坊区了.
又如江宁(建康)府,据南宋景定二年(１２６１)周应合编纂«景定建康志»卷十六«坊里»所载,如“钟

山坊,在行宫前东夹道”之类③,应该都属于坊额,未见明确的关于坊区的信息.元人张铉所纂«至正

金陵新志»引南宋«乾道志»,有如下记述:

　　«乾道»所载四厢二十坊,曰在南坊四,曰嘉瑞、长乐、翔鸾、武定,右南坊九,曰承贤、舜泽、建

业、兴政、雅政、凤台、滨江、永安、敦教,左北坊二,曰钟山、招贤,右北坊五,曰立德、修文、来苏、
金陵、清化.

这里也提到了“在行宫前东夹道”的钟山坊.那么,这二十坊究系坊额,还是坊区呢? 志书此条的夹

注更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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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氏云已上坊名与«乾道»不同者,盖初以一城分四厢,四厢街巷总分二十坊.后复各以其

坊之街或巷揭以坊名,今尚存焉.旧志所云嘉瑞、长乐等坊皆旧坊也.至今里巷祷祀,言所居

坊,则尚举二十坊之名.以翔鸾观之则知其来远矣.景定皆弗录,今并存之.①

“戚氏”,指元代至顺年间的戚光,编有«集庆续志»,张铉解释戚光提到的有一些坊名与«乾道志»所载

不同的原因时,指出“盖初以一城分四厢,四厢街巷总分二十坊”,就已经说明了,以四厢街巷分划设

立的二十坊,应该就是作为地域管理组织的坊区.其下文又提到“至今里巷祷祀,言所居坊,则尚举

二十坊之名”,更反映了由于这二十个坊区作为地名,已为居民所熟悉,以至到元代末年,坊名虽改,
在宗教仪式中,仍被民众沿用.所以,«景定志»提到的那个“在行宫前东夹道”的钟山坊,应该就如同

泸州城区诸坊一样,是一个立有坊额的坊区,所以志书还有“坊故里也”这样的表述.
与江宁相邻的镇江府,城市规模略小,所设坊区就少一些.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二«坊巷»有文:

　　城内有七坊,曰崇德,曰践教,曰静宁,曰化隆,曰还仁,曰临津,曰太平,皆仍故号.其巷名

则有吴司马巷,有顾著作巷,有车尚书宅巷,猥以为名,凡八十余处.自顷罹兵乱,坊额不

存,乾道庚寅守臣秘阁蔡洸尝植表诸坊巷,大书高揭之,其后废坏漫无存者.②

南宋镇江府设七坊,“皆仍故号”,系沿续北宋旧制.乾道六年(庚寅,１１７０),守臣蔡洸曾为之修立坊

额,其后损坏无存.若仅据此,这七个坊的性质仍欠明确.后世俞希鲁的«至顺镇江志»卷二«坊巷»
进一步提供了关键信息:

　　坊隅之设,所以分城市之居民,成井邑之定制.古无录事司,城内亦隶丹徒县.宋分左

右厢官,以任郡事,旧志弗载,其详不可得.闻中为七隅,归附后亦颇仍旧.比年以来,差调烦

重,岁事不登,逃亡消乏,户数减少,故七隅并而为五,由五而四,四而二,日朘月削,凋弊可想.
民穷财匮,职此之由.③

据此可知,自北宋以来,镇江府城郭的管理组织一直是二厢七坊,即七个坊区.嘉定以后七坊改名为

七隅,其管理机制估计不会有大的更革.元承宋制,后因人口衰减,隅区才逐渐减少.
镇江府在这七个坊(隅)区之外,仍建有其他的坊.«嘉定志»多缺文,不得其详.«至顺志»则在

“隅七”之后,明载另有“坊二十七”,大多应该都是从南宋沿袭而来的.如“旌孝坊,在冠子巷,以居民

有孝者得名”,其下附注明言:“宋郡守许堪立.”这些当然都只是坊额了.
正如镇江府的例子所提示的,作为城市两级管理组织的最低一级,其名称在不同地区、不同时

期,或有不同.有学者曾经提出,从北宋后期起,在大中小不同等级的城市中,更从厢坊制演化成厢

坊、隅坊(巷)、厢界坊(巷)等三种不同的制度.但其讨论停留在坊、隅、界等名称的层面,未能具体说

明在实际管理体制上,这三种不同名称的“制度”究竟有什么差别④.事实上,隅、界等名称的产生,更
多只是各地因土俗不同造成的名称之异,与传统坊区应该并无实质差别.类似的现象在乡村地区也

普遍存在,当时乡村地区的基层管理组织,在乡之下,即里/都的层级,各地名称复杂多样,里、村
(邨)、社、都、保、管、坊、耆、团等等,令人目眩,也未见有学者据此梳理出多种不同的管理体制⑤.正

因为此,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当黄裳(１０４４ １１３０)出知青州时,见当地城区基层管理组织用“十六界以

别居民之地分”,就直呼“其义安在哉”⑥,于是“废界设坊”,以合常情.这当然是因为设坊区以分城市

之居民是当时普遍性的制度设置,不称坊而别称为界,只是个别现象.
总体而言,宋代从京师到州县城市,城区基本上都实行厢坊两级管理体制.部分城市在坊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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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虽偶见界、隅等不同名称,但并不影响它们基本性质的一致性,所以笔者此前曾以“别称”概
括之①.

关于坊区制度与前代的衔接而言,还有一点略需交待,那就是“里”的问题.唐代城市既设有坊,
也设有里.里是从秦汉以来的闾里制承续而来的,到了隋唐,它是否仍然与当时在乡村地区推行的

乡里体制性质相同,作为基层人户管理组织,由于史文缺失,无法证实.坊则是一种地域管理体制,
自北朝以来形成的,比较明确.从文献记载可见,在当时长安、洛阳等城市,存在大量某一地名既称

作里,又称作坊的现象.有学者提出,坊与里已经完全同质化,“坊即里”,“隋唐长安、洛阳的坊就是

里,一点没有分别”②.可是这样“简单粗暴”的归纳,无法解释例如“神都日用里思顺坊”,或者“东都

安业坊安业里”这样坊与里既相互叠加并存、又前后交叉互易的地名现象,因此引起学者的驳难③.
不过,不管当时里制的性质如何,它已经越来越与某个特定的地块相结合,因此带有了明显的地域

性,是可以断定的.即便在乡村地区,作为联户组织的乡与里,也越来越地域化,在相当程度上变成

了地名.看来乡里组织在城市中演变的路径与乡村相同,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里名可以与坊名相

互替换的一个原因,因为坊区往往与里的地块相互重叠.不过乡里制毕竟与主要承担地域治安管理

职责的坊区制功能有别,无法将两者完全合并起来.所以隋炀帝虽曾改京都之坊为里,试图将坊与

里两者统一起来,终究行不通,不久即废④.
及至宋代,传统作为人户管理组织的里制,在城市中是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文献记载中仍然

约略可见其一些遗存,往往也只是一种地名的延续而已.其中有一些旧时之里,到宋代演变成为了

坊区,例如前文提到泸州的修德坊,志文下有附注:“旧志‘逸然里’,人率以此名其坊.”可知不仅修德

坊即旧时的逸然里,在泸州还应该有其他一些坊区,也都是沿续原来的里而来,所以说“人率以此名

其坊”.又南宋绍兴府的礼逊坊,志书称“礼逊坊即义里,今为竹园坊”⑤.也有一些里,演变成了单纯

的地名,被包涵在坊区之中.如北宋绍圣三年(１０９６),江宁府句容县崇明寺化缘修缮大圣菩萨八角

砖木宝塔,邑人管忠顺与其妻女捐资供奉,并留下题记:“大宋国江宁府句容县郭下礼教坊抱朴里清

信奉佛弟子管忠顺.”⑥这个抱朴里,看来就成了礼教坊地域之内的一个地名.还有一些里,到南

宋后期,仍可考其方位所在,如建康城“长干里在秦淮南”,“凤凰里在今保宁寺后”⑦,在人们的历史记

忆中存留了很长时间.
随着制度的进一步演变,厢坊两级制也出现了一些更革.明人张元忭等编纂的(万历)«绍兴府

志»这样归纳绍兴府城基层管理组织的历史沿革:

　　元丰八年废都保,复置附治地为坊,其郭外仍以乡统里,已又分府城内为五厢,仍领坊.
元改厢为隅,县各置隅,乡为都,里为图,俱以一二次府城,四隅不隶于县,别置录事司掌之.⑧

元代置录事司,领隅区管理城郭,隅这一名称应该就是沿用了南宋时不少城市已经出现的隅区

之名.元代的隅区作为录事司之下基层管理组织的第一层级,其地位相当于宋代的厢区,所以«绍兴

府志»称“改厢为隅”.江宁(建康)府南宋时设四厢,入元后也是改四厢为四隅.这是多数州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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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不过前引镇江府的例子,还提示着元代隅坊设置的另一种历史趋势.宋代镇江府共分二厢

七坊,入元后,却直接将七坊直接改为了七隅,七隅之下别置坊区.也就是,镇江府城郭管理区块的

划分有所调整,更加细化了.其他一些城市亦存在类似情形.例如明州(庆元府),宋设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四厢,入元:

　　东南隅一十坊二十八社,西南隅一十坊三十九社,东北隅一十坊二十六社,西北隅一十坊三

十七社.①

在将四厢改为四隅后,在隅区之下,统一各置十个坊区,这应该既非南宋明州城内所设坊区之旧,更
不是当时陆续增建的坊额之数,而是在四隅之下,重新划分基层的地域管理组织,增加了坊区的设

置.这种现象,应该是为了适应城市人口增长所作出的制度调整.

二、坊　额

有意思的是,尽管如前文所论,坊区作为宋代城市管理体制中的一个基层组织,相当重要,但它

们在存世宋元地方志的书写中,却常常隐晦不显.除少数志书将其夹杂在坊额等内容的记述中,不
作明确区分,绝大多数志书“坊巷”“坊市”等事目所记述的,更几乎全是坊额,不提坊区.那么,作为

志书修纂者们记述重点的坊额,或称坊表,究竟寓含哪些历史内涵呢? 值得讨论.
由唐入宋,随着城市管理制度的更革,“坊”的含义也别出新意.除了指称坊区外,还慢慢地从一

种仅供人们“识道里,视观瞻”的建筑标志物②,兼有了指称某一街巷的意味,因此它就具有了装饰性

的建筑物与实用性的街巷标志这样两类不同的功能.笔者旧作曾梳理了这方面的基本内容,近来有

学者以湖州的案例,对笔者意见提出批评,再次强调“南宋晚期湖州的坊其实是街巷的雅称”.这或

许是因为笔者旧作的叙述交待欠明之故,故此下文略作补充.
早年加藤繁讨论宋代城市中的坊额,强调的是它的礼仪性与装饰性,认为“与其说坊表是街路的

标识,不如说它已经主要成为旌表孝子、节妇、名士、俊才等,并且增加街路的美观的东西了”③.晚近

一些学者的讨论,则几乎全都着眼于它作为街巷标志的实用性.例如来、钟之文转引提到的,陈振断

言“大约北宋后期开始及南宋前期,‘坊’已只是一条街、巷的雅称、别名”④.郭正忠也认为“北宋前期

以来,坊墙和坊门制度渐遭破坏,坊也变为城市街巷的代名词”⑤.学者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认识

差异,可能是因为未能从坊额作为一种建筑物的演变全过程出发去作观察,只将目光滞留于某一固

定节点与特定侧面所致.
这需要从坊额、坊表产生的原因与过程说起.
隋唐时期城市管理制度,在联比人户以征取赋役的乡里组织之外,以坊区的架构来实施地域性

管理,其地位日见凸显.在长安、洛阳等规划城市,以及唐代后期北方地区一些重要的军政城市,为
了强化防御功能,仿效都城,不少也陆续修筑起了坊墙.这是学界近年研究所已经厘清的史实⑥.在

大多数的州县城市,例如不少未修筑有城墙的南方城市,以及一般被认为只有一个坊区规模的小州

城及县城,自然不可能修筑有“封闭性”的坊墙,不过以坊门之类的建筑物来标识坊区的位置,的确是

当时的通行情况.«江阳谱»载南宋泸州各个坊区“旧皆立木为表”,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唐宋之

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一方面,在以长安、洛阳为代表的那些规划城市,坊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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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厚孙:«至正四明续志»卷三«坊社»,«宋元方志丛刊»第７册影印清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宋元四明六志»本,第６４７３页.
凌万顷、边实纂修:«淳祐玉峰志»卷上«坊陌桥梁»,«续修四库全书»第６９６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影印北京图

书馆藏清黄氏士礼居抄本,第５７３页.
[日]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第２５７页.
陈振:«略论宋代城市行政制度的演变———从厢坊制到隅坊(巷)制、厢界坊(巷)制»,«漆侠先生纪念文集»,第３４７页.
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８９页.
参见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２６７ ２７４页.



另一方面,在更广大的州县城市中,人口增长,街巷日渐繁荣,地位上升,也需要有新的标识物,这就

是坊额等标识物陆续产生、并不断增多的历史背景.
南宋戴栩对此曾有清晰的归纳:

　　分画井鄽,摽表术衖,此政也而有教焉.唐人以在市为坊,坊门纵闭,水沴禳焉.然则

唐之坊,古之闾也.其后植以双木,结屋覆之,门不设而揭扁于上,为美名以志.①

由此可见,“门不设而揭扁于上,为美名以志”,就是坊额源起的一般情况.福州子城厢东西两侧设有

“定安”“宜兴”两个坊额,据治平年间(１０６４ １０６７)记文所载,就是“各以其方(坊)之门名之”②.南宋

嘉定八年(１２１５),定海县主簿戴栩权摄县令之职,下令修整城区坊额,也是“各以坊市旧事建立”③.
据此也就可以理解,其一,坊额的建筑形式大多是以门楼为原初形态逐渐演变的.大中祥符五

年(１０１２),知制诰王曾(９７８ １０３８)作为契丹国主生辰使,北使辽国.回朝后,上奏报告出使情况,称
幽州“城中坊门皆有楼”④,其所反映的,正是唐代以来中原城市的旧貎.北宋末年,徐兢(１０９１
１１５３)出使高丽,所撰出使行记中也提到:“王城本无坊市,惟自广化门至府及馆,皆为长廊以蔽民居,
时划廊闲,榜其坊门曰.”⑤这自然是高丽政权仿效中原文物制度的缘故.所以,后来各地城市修

建坊额、坊表,已经全无“门”的意味,人们却仍称之为“坊门”.如前文提到的崇宁元年(１１０２),黄裳

(１０４４ １１３０)改青州十六界为三十六坊,实际只是设立坊额而已,仍称“盍废界设坊,三十有六,为之

门”⑥.南宋福建沙县罗氏多人中举,“后令尹王公尽换邑中坊额,或欲与谏议书斋巷口置坊,名为丛

桂,坊门已立,而王公去,不果名”⑦.虽已明言是置于巷口的坊额,下文却仍称之为“坊门”.当然,随
着历史的行进,坊额的建筑形态也慢慢演变,大体可有两种不同的方向,首先是由门楼变向简易化,
纯粹成为了一种路牌式的标识.如南宋淳祐六年(１２４６),句容县令张榘在铺设街巷路面之余,还“建
牌柱二十有五以识坊巷”⑧,既称“牌柱”,当时所建的标识物看来是比较简易的.其次是越来越趋向

仪礼性与装饰性,其后身就是至今在各地仍然有不少存世的旧时牌坊,它们的建筑形态则越来越繁

复化.
其二,坊额的分布是从坊门向其内部街巷扩散的.«至正金陵新志»引南宋«庆元志»,其文中

夹注:

　　戚氏云已上坊名与乾道不同者,盖初以一城分四厢,四厢街巷总分二十坊.后复各以其坊

之街或巷揭以坊名,今尚存焉.
“后复各以其坊之街或巷揭以坊名”一语,有画龙点睛之功,它说明了坊额是从最初作为坊区的标识,
进而向其内部的“街或巷”扩散的,于是原先作为坊区标识物的坊额,慢慢地变成在坊区内部各街巷

也有所设置,城区内的坊额数开始明显增多.正如戴栩论述温州城,“在昔民聚未稠,甲乙可数,比缁

黄者称寺观,目姓氏者兼艺能,大略有以辨识足矣”.既然民聚未稠,城区建筑疏朗,尚不需要太多的

标识.等到人口慢慢增多,城区拥挤,“后乃文化,寖成藩饰,聿至«祥符图经»坊五十有七,绍圣间杨

侯蟠定为三十六坊,排置均齐,架缔坚密,名立义从,各有攸趣”,作为地理标识的坊额才多了起来.

９说“坊”———唐宋城市制度演变与地方志书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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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栩:«浣川集»卷五«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５页B.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子城坊巷»,«宋元方志丛刊»第８册影印明崇祯十一年(１６３８)刻本,第７８２０页.
罗濬等撰:«宝庆四明志»卷十八«定海县志第一叙县坊巷»,«宋元方志丛刊»第５册影印清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宋元四明

六志»本,第５２２９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九“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己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第１７９５页.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四«坊市»,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８页.
黄裳:«演山先生文集»卷十四«青州坊门记»,«宋集珍本丛刊»第２４册,第７５６页.
陈渊:«默堂先生文集»卷十«代朝宗弟和饯行二首序»,«四部丛刊»三编本,第３页B.
张榘:«砌街记»,见录于杨世沅、芷湘甫辑:«句容金石记»卷五,«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９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７９

年,第６４９１页.



存世文献中相关记载很丰富,笔者旧作曾有归纳.如严州,淳熙年间(１１７４ １１８９)共设十九

坊①,到景定三年(１２６２)重修志书时,已为“今二十有五”②.绍兴府“坊巷之名见于前志者仅二十余,
嘉定十七年守汪纲始新其华表,重揭扁榜,凡九十六所”.其各属县坊额的增多与府城相同,嵊县“前
志嵊县一十坊,今二十四坊”③.嘉定七年(１２１４)高似孙(１１５８ １２３１)所修«剡录»亦载“坊二十四”④.
昆山县“旧有坊四”,至淳祐年间(１２４１ １２５２),设坊额已达三十二处⑤.丹徒县城内原有七坊,后因

事增设,到嘉定年间(１２０８ １２２４),已多达八十余处⑥.
此外就是关于湖州的情况,略需说明.南宋谈钥于嘉泰元年(１２０１)纂修的«嘉泰吴兴志»,今仅

存出自«永乐大典»的辑本,关于州城所立坊额的情况,志书有如下文字:

　　旧«图经»«统记»,坊十有六,多名存而无表识.嘉定癸未太守宋济既新消暑,葺清风(原注:
二楼名),于是邦人相帅各于其居请表坊名,务称守意.乡有名存而识不立者,亦复置焉,合为五

十有一坊,而首尾俱见者八,(道)[通]为六十四处,非唯征人客子过是邦者,得以知巷陌之名,阛

阓通衢新题华表,璀灿相望,亦足为吴兴壮观,故复编次之.⑦

旧«图经»、«统记»,均为北宋前期湖州地区的志书.据前引文字所载,湖州的“坊”,从北宋前期的十

六个,到嘉定十六年(癸未,１２２３)已增至“通为六十四处”.其各属县,如长兴县,也是“旧编载坊九

本县图经所载十三坊”⑧.总之从北宋到南宋,此地州县城区坊额的增多是十分明确的.前引

来、钟之文对此有不同解释.联系到嘉泰元年(１２０１)成书的«吴兴志»出现“嘉定癸未”,以及在其下

“丛桂坊”条下出现的“咸淳乙丑”(元年,１２６５)等晚于成书年份的纪年行文的现象,他们认为,关于南

宋后期湖州城区坊额的数量,关系到今本«吴兴志»的这段文字记载,“存在一个被普遍忽视的基本问

题,这个问题不解释清楚,则难以轻下定论”.考虑到辑刻本“错漏百出”,“文字脱讹也比比皆是”的
情况⑨,并且在经过对几个坊名以及坊额的具体位置的考证,他们得出结论:“«大典»辑本«嘉泰志»中
的«坊巷州治»篇为错辑明初洪武«吴兴续志»之文,这应是研究宋代湖州城坊的基本认识.”

所以,«吴兴志»原文中所载古坊数量应仍为“坊十有六”,由于今本«吴兴志»误辑明初«吴兴续志»之
文,所以“通为六十四处”者,“当是明初重建之坊的状貌”.

按来、钟之文所用«大典»的版本,据其参考文献目录所注,为台湾成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影印本,当
即此社据«大典»二二七五卷影印的«湖州志»,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部第五一五号.此书

为黑白影印,文中所引书目与其引录的书中行文内容混合在一起,如何断句,令人踌躇,所以才会产

生如何辨识«大典»所引书目的问题.事实上,«大典»原书对于所引书目,均用硃笔,所引各书之文,
则用墨笔.今辑本«吴兴志»“坊巷”一目出自何书,一目了然,不可能产生歧异.查１９５９年由中华书

局套色影印的«大典»,卷二二七五第五页 A 面,在小标题«坊巷»之下,先以硃笔标出«吴兴续志»书
名,下录其文仅三行,接着再以硃笔标出«吴兴志»书名,其下从第五页 A 面至第七页B面,即是见于

今本«吴兴志»“坊巷州治”的全部文字.关于湖州州城与诸县的坊巷,都是这样前后各引录«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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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亮:«淳熙严州图经»卷一«坊市»,«宋元方志丛刊»第５册影印清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渐西村舍汇刊»本,第４２９１页.
郑瑶、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卷一«坊市»,«宋元方志丛刊»第５册影印清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渐西村舍汇刊»本,第４３５７

４３５８页.
并见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一«坊巷»,«宋元方志丛刊»第７册,第７０９５、７０９６页.
高似孙:«剡录»卷一«坊»,«宋元方志丛刊»第７册影印清道光八年(１８２８)李式圃刻本,第７１９７页.
凌万顷、边实纂修:«淳祐玉峰志»卷上«坊陌桥梁»,第５７３页.
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二«地理志一坊巷»,«宋元方志丛刊»第３册影印清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丹徒包氏刻本,第２３３６页.
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二«坊巷州治»,«宋元方志丛刊»第５册影印«吴兴丛书»本,第４６８８页.“为六十四处”之“为”前一

字,原作“道”,今据残本«永乐大典»卷２２７６页５A面“湖”字韵录«吴兴志»,校正为“通”字.
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二«坊巷州治»,«宋元方志丛刊»第５册,第４６９０页.
黄燕生:«‹永乐大典›征引方志考述»,«中国历史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８０页.
来亚文、钟翀:«宋代湖州城的“界”与“坊”»,«杭州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１期,引文见第１１５、１１６页.



续志»与«吴兴志»两种志书.来、钟之文看来是因为成文出版社本以单色影印,未能辨认,遂将小标

题«坊巷»之下的全部文字,都误认作是明初«吴兴续志»之文了.
«吴兴志»中何以出现成书年份后的纪年文字,的确值得讨论.目前在没有确切论据之前,我们

只能推定,这是由于后来有人增补之故.但南宋末年湖州之坊额“通为六十四处”,不必有异议.事

实上,明人董斯张(１５８７ １６２８)所辑«吴兴备志»,在辑录其行文中有“咸淳乙丑”之纪年的“丛桂坊”
一条时,其附注亦注明出自“谈志”①.

两宋时期各地城市的坊额为什么会不断增多,笔者旧作曾强调了其作为城郭道里标识的实用功

能,认为“由于传统的城坊面积不小,一般一里见方,坊墙一旦消失,仅凭一个原先的坊额,显然过于

疏阔,已不能满足‘识道里’的要求,尤其随着城市发展,居民密集,城郭地域较充分都市化,就需要有

比以前更为详尽的标识系统”.除了街巷等标识作用上升外,另外就是增设“识道里”的坊额,从原先

的一坊各门一匾,发展到一坊之内的不同街巷都设匾,而成一坊多匾②.现在看来,这样的解释仍嫌

欠清晰,需要略作补充.
事实上,从唐到宋,城郭道里标识的细化,主要依靠的应该是街巷体系.坊额之在城郭中的散布

增多,更多是由地方官吏、文士儒生出于“教化”与“壮观”之目的推动的.文献记载比较清晰.
前引南宋戴栩«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记»就曾明言:“分画井鄽,摽表术衖,此政也而有教焉.”其下

文又曰:“名者,教之所自出也,讵容漫漶而就湮,摧圮而终废哉.”因此,坊额之命名,不得不有许多讲

究.黄裳改青州十六界为三十六坊,“为之门,名各有物,庶乎其有义也.迎春之类以辨坊名之也,延
宾之类以遗事名之也,文正之类以人才名之也,自正之类以道化名之也”.镇江府南宋七坊,“曰
崇德,曰践教,曰静宁,曰化隆,曰还仁,曰临津,曰太平”,寓教于名的目的清晰、直白.类似记载颇

多,不必赘述.
建坊额“为美名以志”,目的在于为政设教,这才是当时士大夫们孜孜不倦于此的重要原因.所

谓“古者以德名乡之义”,“彰善旌淑”③,无非在此.所以,重建坊额,就成为两宋时期地方官员标榜政

通人和善政的一种表现.南宋陈宓(１１７１ １２２６)恭维本邑县令郑瑞,强调说他“邑中善政善教入人

甚深,馀力尚能治坊额,复官廨,与汲汲于敲朴索逋者不可同年语”④.台州重修衙楼后,张布为之撰

写记文,也特别提到:“台州今郡侯监丞黄公治台之明年,政成民龢,年谷用登,始以其余力革而新之

坊衖之名不立,则表揭之.”⑤旨在记载吴潜(１１９５ １２６２)“三年治鄞民政兵防士习军食兴革补废

大纲小纪”的«开庆四明续志»,即将其修复坊扁表旗之功专门载入⑥.仙溪县官将“县之坊表凡悉书

之”,据载也是为了“表宅里以彰善”⑦.至于“士人赴殿试唱名:状元注授毕各归乡里,本州则立

状元坊额牌所居之侧以为荣耀”⑧,在夸耀之余,也无非为了劝诱地方人士读书应举.
如此看来,时人所谓城郭坊额的意义在于“识道里,视观瞻”⑨,要点并非强调其建筑之美观,而在

于由此可能传达的某种思想意义.唯其此,才凸显其“壮观”之本义.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历史文本:
南宋嘉定十一年(１２１８),曾治风出知临安府富阳县,觉得县郭“华表不存,并无题匾,气象萧索,畿邑

不称”,于是下令修复,“命工度材,创立四坊,上覆以瓦,下砻石以为伏驼,亲为题扁.遂为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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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斯张:«吴兴备志»卷十四«建置徵第十坊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２０页B.
拙著«宋代城市研究»,第１１８页.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坊市»,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９页.
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十二«与闽清县令郑君瑞札»(第二通),«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３１９册影印清抄本,第４１２页.
张布:«台州重建衙楼记»,见录于林表民辑:«赤城集»卷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１１４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影印明弘治十年(１４９７)谢铎刻本,第３６页.
梅应发、刘锡:«开庆四明续志»卷一«坊巷»,«宋元方志丛刊»第６册影印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宋元四明六志»本,第５９４０页.
赵与泌:«宝祐仙溪志»卷一«坊表»,«宋元方志丛刊»第８册影印清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抄本,第８２７４页.
吴自牧:«梦粱录»卷三«士人赴殿试唱名»,«武林掌故丛编»本,第１０页B.
凌万顷、边实纂修:«淳祐玉峰志»卷上«坊陌桥梁»,第５７３页.



之壮观云”①.淳祐末年,项泽出知昆山县,“捐金劝民为坊遂为邑之壮观”②.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地方官建坊额“为美名以志”的举措,对地方社会自然会产生某种导向作

用,引起民间的迎奉与仿效.典型记载,当数前引«嘉泰吴兴志»所揭示的:“于是邦人相帅,各于其居

请表坊名,务称守意.”湖州城郭坊额从旧经所载十有六,到南宋后期的通六十四处,民众“务称守意”
的这种跟风推动是不可轻视的.在其他城市的相关记载中,坊额由民众提议而建的例子不少.如严

州双桂坊,“旧名任义,在右厢,建德县西.元丰八年州人倪直侯、直孺兄弟同榜登科,里人为名之”③.
福州使旌坊,“地名大石井,李大夫浼尝任漳守,乡人因名云”;朱紫坊,“地名新河,旧号‘三桥’,朱通

奉敏功之居.昆仲四人皆登仕版,通奉享年九十余,子孙繁盛,朱紫盈门.乡人因以为名”;侯官坊,
“内侯官县.近里人以候缺日久,改为‘官贤’”④.又临安府福德坊,“保和坊内,咸淳元年居民建”⑤.
镇江府甘棠坊,“在范公桥西,民怀公之德,因名”⑥.当然,不管是“里人为名之”,还是“居民建”,事实

上都应该是在民众的建议与推动下,最后由官府批准命名的.
由唐入宋,正因为坊额的演变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彰善旌淑”教化工程,与“为邑之壮观”的形

象工程,这就决定了它只不过是在城郭街巷地名之上的人为附加物.所以,一方面,并不是所有街巷

都建有坊额,甚至可能多数街巷并无坊额.例如南宋镇江府,在崇德、践教等七坊之外,还有吴司马

巷、顾著作巷等“猥以为名”的八十馀处街巷⑦.这应该是所有州县城市的普遍情况.另一方面,那些

确实在通衢立表,揭为坊名者,也常见有两种不同的命运.
其一,经官民双方的努力与各种因素的影响,历时既久,习惯成自然,坊额的“美名”慢慢渗透到

城郭的地名体系,成为了近古城市生活的一部分,“雅称”也才有了实际的意义.
尽管存世宋元方志关于城市街区的记载,绝大多数以坊巷、坊市、坊里等概念为中心,罗列坊名,

条析意蕴,给后人的印象,似乎它们无不以“坊”为中心来营建街区的布局,事实上,这些出自文人士

夫之手的文本所反映的,也许只是一种表象,我们很难以据此来直接窥视历史的真实.倒是一些反

映民众如何著录他们籍贯地址的文本,可能更为直接一些.
比较多地保留有此类记载的,是存世的一些碑铭资料.当时不少善男信女在捐助善缘的落款署

名中,提到了他们的籍贯地址,或者更接近其日常生活.如北宋庆历七年(１１４７)新会县«仙涌寺舍钱

及田地碑»,有“清化坊弟子邓郎银古博里弟子黎守和已上各舍钱一贯文足”等文⑧.查阅其他碑

铭文献,还可以发现蕲州有“上春坊信士唐君守忠”⑨,青州益都县有“城北坊梁荣”,寿州寿县«天圣

院佛会人名碑»,碑阴留有大量捐助人的姓名籍贯,其中有“霍邱县孝义坊疏首许□诚”,“寿州伍明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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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堂:(正统)«重修富春志»卷三«衙门建置厅廨»,浙江图书馆藏清抄本,第３页 A.
凌万顷、边实纂修:«淳祐玉峰志»卷上«坊陌桥梁»,«续修四库全书»第６９６册,第５７３页.
陈公亮:«淳熙严州图经»卷一«坊市»,«宋元方志丛刊»第５册,第４２９１页.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罗夹城坊巷»,«宋元方志丛刊»第８册,第７８２０、７８２１页.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九«坊巷»,«宋元方志丛刊»第４册影印清道光十年(１８３０)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第３５４５页.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二«坊巷»,第１４页.
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二«坊巷»,«宋元方志丛刊»第２册,第２３３６页.
未署名:«仙涌寺舍钱及田地碑»(庆历七年),见录于黄培芳:(道光)«新会县志»卷十二«金石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中

国方志丛书»本,第３５１页.
志全:«砖塔记碑»(大中祥符八年),见录于张仲炘编:«湖北金石志»卷七,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

第４册,第３０７页.
未署名:«千佛殿石香炉记»(大中祥符九年),见录于法伟堂等纂:(光绪)«益都县图志金石志»卷中,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

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４册,第２０页.



万钦”等①.兖州白马县的一处刻石题记中,有“教化人城南坊王庆”②,江宁府句容县,有“郭下礼教

坊抱朴里清信奉佛弟子管忠顺与妻潘氏四娘”③,明州鄞县«东谷无尽灯碑»之碑阴,有“上虞县上管乡

市郭尚德坊第三保居住清信奉三宝弟子陈氏五娘”,与“泰州兴化县招远坊今寄居姜堰奉佛弟子琴彦

迁”等捐助人留名④,广西静江府有“河东路威胜军沁源县人事寄居静江府春台坊梁汝弼”⑤,广州九

曜石有庆元元年(１１９５)“建宀阜通坊医士李元素”题名⑥,南宋湖州«灵应庙碑记»,有“钱林坊盛旦舍

钱伍贯文”⑦,等等.此外元代的碑铭资料中,也提到了武昌有“南城右隅长街好礼坊居奉佛信女贺氏

二娘法名道庆”,蕲州有“小西门通义坊居水陆都主会忍辱眞人曹天麟家眷等”⑧.武昌与蕲州的这两

个“坊”,估计也是延续自宋代的.
当然,这些碑铭文献中所记载的“坊”,也非尽属坊额.例如益都县城北坊、白马县城南坊之类,

是纯粹地理区位性的名称,指坊区可能性为大.不过其中应该有相当部分为坊额.如句容县礼教

坊,据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句容县“见县志”即旧志的十三个古坊中,即有礼教坊.其所引旧志且

载:“古坊名既废,令张榘复立,已无知者”⑨,若为坊区,就不可能“已无知者”,还需要张榘来“复
立”,可知都是坊额.又武昌南城右隅长街好礼坊,此坊既“长街”之下,估计也应是坊额.此外,据开

禧二年(１２０６)平江府学教授唐仁杰等所立«吴学续置田记一»,“一契:嘉泰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用钱贰

伯贯文九十九陌,典到府前状元坊住人何镇将自己税地上自备木植在上盖造到店屋壹所,共伍间

”.当时各地的状元坊,更是官府立于科第魁首“所居之侧,以为荣耀”的坊额,不可能特意为之

新设一个坊区.平江府的这个状元坊,即因淳熙八年(１１８１)黄由(１１５０ １２２５)得榜首而立,在醋库

巷.由此可知,的确有一些坊额,矗立既久,又经官府多方引导,慢慢影响到民众,渗入他们的生活,
变成为民众所接受的街巷雅称.就像平江府的这个状元坊,虽然市民日常起居,可能更多地称之为

醋库巷,但在田产契约这样的重要文书中,则更倾向于使用“正式”的地名,于是它才被载入历史.前

文所举那些碑铭文献记载的“坊”,其中多数就是坊额,而且估计它们也有类似醋库巷那样“猥以为

名”的通俗地名,只是当人们在为捐助善缘落款署名时,才写下了其更为正式与典雅的名称.还有少

量的一些坊额,作为街巷雅称既久,慢慢与街巷名称合而为一,于是就出现了“××坊巷”这样的地

名,例如南宋明州(庆元府)有冶铸坊巷,元代镇江有明伦坊巷等等.这些,当然是坊额地名化既久

且固之后才可能出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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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署名:«天圣院佛会人名碑»,见录于徐乃昌纂:«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三,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

全编»第２册,第４６０、４６２页.此碑捐助人题名籍贯中,还有不少“××乡××坊”的记载,如“隽造乡廉公坊疏首任文禇施钱一贯文

省”等,待考.
未署名:«元祐八年白马县文字石峡»,见王蒲园纂:«滑县金石录»卷六,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４

册,第４５８页.
未署名:«管忠顺造塔题记»(绍圣三年三年正月初九日),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２册,第２３１页.
未署名:«东谷无尽灯碑并阴»(绍兴二十八年正月),见录于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一四,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

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１册,第４８５ ４８６页.
未署名:«感应颂»(绍兴二十二年),见录于谢启昆纂:«粤西金石略»卷七,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

第４册,第２５１页.
未署名:«九曜石宋人题刻廿二段»,见录于陆耀遹纂:«金石续编»卷十五,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

第３册,第６４５页.
未署名:«灵应庙碑记»(绍兴十六年),见录于陆心源纂:«吴兴金石记»卷八,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

编»第２册,第５６４页.
未署名:«洪山寺塔记»,见录于张仲炘纂:«湖北金石志»卷十三,«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１６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１９７９年,第１２１９６页.
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四下«疆域志二坊里»,«宋元方志丛刊»第６册,第５５１７页.
唐仁杰等撰:«吴学续置田记一»(开禧二年),见录于缪荃孙等编纂:«江苏省通志稿金石志»卷十四,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

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２册,第３００页.
范成大«吴郡志»卷六«坊市»:“状元坊:醋库巷,黄魁所居.”(陆振岳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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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文献记载中更为常见的现象却是,各地坊额屡修屡圮,容易为人们所遗忘,并不能真正融

入民众的日常生活.这就是常见诸文献记载的所谓“坊额不存”现象.只是前人常借“坊额不存”等
记载,来反映围裹坊区的坊墙倒塌现象,用以彰显唐宋间城市从“封闭”到“开放”.事实上,这种被地

方志书反复记述的历史现象,主要记述的只不过是作为装饰物的坊额之屡建屡圮而已.
北宋元丰七年(１０８４),朱长文(１０３９ １０９８)纂修«吴郡图经续记»时,就说“«图经»坊市之名各三

十,盖传之远矣近者坊市之名多失标牓,民不复称”①.镇江府城郭七坊,“自顷罹兵乱,坊额不

存”②,绍兴府“越城之中多古坊曲,图经所载间可考知,此皆旧坊至今存者,其他更易,盖漫不可

知矣”③.句容县“古坊名既废,令张榘复立,已无知者”.常熟县“前志载常熟凡十二坊,今皆不

存”④.这样的记载,为论者所熟悉,不必赘述.
于是,才有了如前文所揭示的、作为地方官们政绩的“表宅里以彰善”的举措,修复坊额.只是民

众似乎并不总是买账,以致各地坊额圮而建,建而圮,似乎陷入恶性循环.例如镇江府,志书在前引

“自顷罹兵乱,坊额不存”之后,接着叙述:“乾道庚寅守臣秘阁蔡洸尝植表诸坊巷,大书高揭之,其后

废坏漫无存者.”后来又圮废了.徽州“坊旧十有二”,乾道年间(１１６５ １１７３)守臣曾因民间孝行,增
修坊额,但没过多久,到了淳熙二年(１１７５)重修志书时,虽称“今往往有存者”,多数估计则已经废

圮⑤.绍兴府多古坊曲,几经修缮,但到嘉泰初年,大多已是“漫不可知”⑥.嘉定十七年(１２２４),守臣

汪纲不得不再行“新其华表,重揭扁牓,凡九十六所”.当然,这也并不能保证它们今后不再废圮.比

较典型的是昆山县的例证.昆山“邑旧有坊四”,但“皆旧经所载,今莫详其所”.淳祐中(１２４１
１２５２),项泽出知此县,“百废具举,捐金劝民为坊,凡三十有二扁”⑦.可是,等到咸淳八年(１２７２),边
实续修«玉峰志»时,又称“前志所载三十二坊,仅逾二十年,而废者大半”⑧,再次废圮.

当然,坊额建筑之存废,不一定表明在它上面所书写的“美名”肯定不会影响到地名,渗透到民众

生活,但是文献中多所常见的“民不复称”、“漫不可知”、“莫详其所”等信息,再结合坊额之屡建屡圮

现象,无疑清晰地提示我们,这样的坊额,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是有限的.
以上分析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两宋时期各地城市中的坊额的确可能具有两种不同的类型特

征,一是纯粹形象性的标识物,也就是加藤繁所强调的旌表孝子节妇等,并且增加街路的美观的东

西;另一则是具有一定实用功能、为近来不少学者所强调的、作为街巷雅称的路标.有时这两者并不

一定互相排斥,而是互有涵摄.换言之,仅仅强调其某一侧面而忽略另一侧面,显然失于片面.
仔细分析历史文本,在某些地方志记载中,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大致可辨.关于前者,前文已经提

到了一些,例如在“保和坊内,于咸淳元年居民建”的临安府福德坊等等.还有各地常见的状元坊,绝
大多数应该仍然只是形象性的标识物.可略作补充的是南宋严州的情况.陈公亮于淳熙十二年

(１１８５)所修的«淳熙严州图经»,载州治坊名十九,其中有字民坊,旧名申政坊,在左厢建德县衙前,附
注:“今移.”⑨坊额既可人为地从某处挪移到另一处,则说明它尚未固定地成为某一街巷的雅名,只是

一个礼仪性的标识而已.待到郑瑶、方仁荣等人于景定三年(１２６２)续修地志,严州城中已在旧有十

九坊之外,“盖续建者六表”,共为二十五坊.其中有状元坊,“在军门外,淳祐庚戌知州赵汝历以方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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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为大对第一故表之”.又“安乐坊,在纯孝坊内”①.这两个坊显然都只是坊额,估计续建的六个坊,
情况都与此类似.

似严州那样移建坊额的情况,其他地区也有所见.例如嘉兴城有通明坊,原在顾市桥,后移于醋

坊桥.顾市桥在嘉兴城西门通越门东北一里半,醋坊桥在其南门澄海门北二百步,两者距离不近②.
如果“通明”这个坊额已经固着于一地,变成了与某一街巷相联系的雅称,就不可能这样被移来移去.

关于后者,学者们已多有讨论.稍需补充者,其一,这些坊额的位置常在街巷之口,志书多有明

确记载.明州(庆元府),“连桂坊,施家巷口”,“广慧坊,大梁街巷口”③;无锡县,“崇义坊,在女贞观巷

口”④;临安府,“德化坊,旧系木子巷,今在对岸潘阆巷口”⑤,等等.其二,某些街巷,在两头均建有坊

额,如湖州天庆坊,附注有云:“在隆兴桥相对,入天庆观街,直至吴家巷相对,立二处.”据«嘉泰吴兴

志»,似此“立二处”者还有宣化、戒民、里仁等四坊⑥.所谓“立二处”,估计就是街巷两头各设一个坊

额.所以也才有“坊尾”的说法产生.如福州,“太平公辅坊,地名坊门,坊尾旧有开元坊,今
无”⑦.只是与湖州不一样,这里是一街头尾两坊,“美名”不一.其三,虽然存世志书常常采取坊名之

下附注街巷名的书写方法,来表达编纂者对坊额与街巷两者之间主从关系的看法,如临安府报恩坊,
其下附注“保和坊北,俗呼观巷”.但从前文讨论可知,现实中两者之间的主从关系应该恰好反过来,
坊额才是街巷地名之上的一种依附物,此其为“雅称”也.如果时间一久,坊额既圮,除少数经地名化

而留存于民众的记忆之中,多数的坊额,“民不复称”,雅称也无从所依,就有可能从民众的城市生活

中完全消失.

三、坊　正

那么,由唐入宋以后,在基层组织层面上,作为街巷雅称的坊额与坊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有机

的联系呢? 从以坊正为代表的城郭基层职役头目的角度去观察,也许能得到某些提示.
笔者旧作曾简单归纳两宋城市的基层管理制度,引宋太祖、太宗«两朝国史志»“诸乡置里正[主]

赋役,州县郭内旧置坊正,主科税”等文⑧,指出与乡役里正一样,各坊区设坊正,坊正为役名,差民户

有资产者充.神宗、哲宗年间,役制多次变动.到南宋,各地基本维持差派坊正之制.不过,以坊正

为代表的基层管理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了唐宋间城市的发展,由于记载不足,许多内容仍不得不

存疑.近来读史所得,或者可以对旧说略作补充.
其一,正如旧作所已提出的,宋代城郭各个坊区所管辖人户数颇为不少.从前引天禧五年开封

新旧城十厢各个坊区的户口数就可知,少者辖户三百有余,多者则近三千,平均每坊管辖八百多户,
数千居民.其他城市,如镇江府七个坊区,南宋嘉定年间,其城人口有明确记载,“府城厢户一万四千

三百,口五万六千八百”⑨,是则坊均达２０４２余户;兴国军“为坊五于其郭”,若按当时一般州军城市城

区人口万户计,坊均也达２０００户,是则坊均居民可达万人.这样,每坊如果仅设坊正、副各一,肯定

不足以承担他们所被指定的各种行政职能,理应另有其他名目的役人,来协助坊正、副应役.
可是,文献记载中所能提供的信息极少,所有者也仅供略作推论而已.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十月,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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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以新定的保甲制代替原来的户役制,催纳赋税,规定“州县坊郭择相邻户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为

甲头,督输税赋苗役,一税一替”①,每一甲的规模就比坊区小了近十倍.这或者可以证明,在坊区制

之下,必定还存在更低的一个层级,具体负责催纳赋税等事务的落实.
大观元年(１１０７),为严行落实私铸铜钱之禁,宋廷“差坊正副承受文引”,觉察私铸.据时人记

载,各地坊正因“追呼百端,陪填钱物,无所赴诉,或析居逃移以避差役”②.又南宋后期的临安府钱塘

县,官府所下文书,“凡在街郭者用坊正”,“如他邑”③.如果类比于当时乡村役制,承受文引实为各都

保保正副的职责④.都保之下按制度再分置大保,别有大保长负责赋税的催纳.与此类似,绍兴三十

二年(１１６２),中书门下省上书提到:“州县三年一次推排坊郭、乡村物力,多系坊正、保正副私受人户

钱物,升排不公.”⑤,也是将城郭的坊正与乡村保正副相提并论.据此,似可推知坊正副之下别

有更低的一个管理层级.
前引鄞县«东谷无尽灯碑»碑阴所镌“上虞县上管乡市郭尚德坊第三保居住淸信奉三宝弟子陈氏

五娘”等文,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提示,当时在城郭的坊区之下,确实按城乡通行之制,编排有大小保

等基层组织.如果说在北宋前期,例如由嘉祐三年(１０５８)“河北诸州军坊郭客户干食盐钱令坊正陪

纳”等事例所指示的⑥,河北地区城郭坊正可能类同与乡村的户长,肩负催纳赋税之责,至少到南宋的

东南地区,坊正副们的职责就更接近于乡村地区都保的保正副了.只是这前后演变的历史细节,尚
不得而知.

其二,尤其是,从前文可知,城郭坊区理当属于地域性组织无疑,所以才会出现如北宋开封府那

样各不同坊区之间所辖人户数大段不均,以及如常州那样明确按城区地域划定坊区的情况,这与按

不同人户数量来组建的联户组织,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在两宋时期的农村地区,基本由乡管/乡都等

联户组织来负责赋税催纳,而由乡耆/保甲等地域组织来负责地方治安,两者之间在职责分派上也各

自有别,分为两个不同的体系⑦.那么,在城郭坊区之下,是否也存在类似的不同管理体系以及职责

区分呢? 历史记载并未给我们提供足够的信息.唯一可知的是,到南宋,部分地区的确存在某种以

街巷为基础而形成的管理层级,其头目被称为“巷长”.
南宋后期,东南会子因超额发行,严重贬值.宋廷采取种种措施,维持会子的币值,称为“秤提”.

其中一法,就是强令民间每家每户收储一定数量的会子.福建漳州人氏、理学家陈淳(１１５９ １２２３)
曾上书本州长官,对如何措置此事提出建议,其中提到:“昨以兵马司所籍三等户之失实,又为之分

九,则俾巷长平议,投柜于鼓门,以凭撞点,是又觉前日卖弄之弊.贫者仓卒无可计划,则多有鬻

田出屋以为备者.今觉其为害而分九,则以均之,俾巷长别开具其户等,诚善矣.然九等之户官司不

明示一式而付之,巷长所自分,将以何据而分之?”⑧可知,漳州强令民户收贮会子,其评定户等的工作

是由巷长负责的.又当地因有人侵占河岸,从来向相关人户征收“侵河官钱”,后来因为此钱失陷,地
方政府于是下令重新打量,别行均敷.陈淳建议,“若欲公私两便,则莫若逐处各委巷长副,同厢司随

家看验纳钱库状历头.”⑨,又可知巷长更有正、副之别,他们有时在上级机构厢司的监督下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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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莆田人方大琮(１１８３ １２４７)述其族祖方恭约史事,称“又闻闾巷长上道其所以得长者之名

”①,可知在福建巷长之设非限于漳州一地,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
那么,南宋福建地区所见之巷长,是否出于当地的创置呢? 据载绍兴元年(１１３１),为了巩固其新

占领的领河北地区的统治秩序,金军左副元帅完颜宗维(翰)(１０８０ １１３７)“患百姓南归及四方奸细

入境”,原辽朝大同守臣高庆裔为之出谋划策,“请禁诸路百姓不得擅离本贯.欲出行,则具人数行李

以告五保邻人,次百人长,巷长,次所司,保明以申州府,方给番汉公据以行”②.这一建议既出于辽朝

旧臣之谋,说明很有可能在北方地区,巷长之设是推行于各地的旧制.北宋地区也可能与之类似.
后世的一些制度演进可以给我们一些佐证.元初王旭为曾任朐山县令的王义撰写墓志铭,称其

妻生一子,“讳仲贤,姿状魁梧,性行勤谨,充县巷长,人敬服焉”③.可知巷长之制,也曾行于金末元初

的苏北地区.大德七年(１３０３),布衣儒士郑介夫向元廷奏上著名的«太平策»,其中提到官府赈济名

实不符现象,“且鳏寡孤独多在村落万山之间,无持瓢乞食之所,深为可怜.今之隶名官籍者,皆坊正

巷长略举市间所知,以应故事而已”④,则是将在坊正之下设置巷长,描述成为了天下通行之制.所以

刘基(１３１１ １３７５)作诗调侃友人,遂有“无仆无台一老儒,数间茅屋近通衢.忽闻巷长呼排甲,急换

戎装出荷殳”等句⑤.从宋元间城市制度演变与承袭的总体背景观察,元代的巷长制度出于前朝旧制

的可能性最大.
明代关于坊正巷长等记载更为明确.城乡人户,城内曰坊,城外曰厢,乡村曰里,“坊有十甲,甲

有十户”⑥,这是类同于乡村的人户里甲制度,以户数多寡,联结而成;又明人韩霖«慎守要录»,提到

“城中分为各坊,坊各立坊长一人,大坊立坊长二人,每巷立巷长一人”⑦,其书虽然是讨论城市防御,
其依托的,应该是城市固有的治安组织体系.是则当时城市基层组织,在联户性质的里甲户籍体系

之外,还并行设置有地域性的坊正巷长治安组织体系.这样的制度架构,表现出对前朝明显的承袭

关系,是可以肯定的.有时候,这种承袭甚至落实在具体的人户头上.明末周之夔记载福建顺昌县

的一些弊政,就提到“上官厨传,反派坊长直日.其坊长仅四姓,皆宋元旧户.夔母家亦坊长,敝
民也”⑧.由此可知从宋代而下,城市基层管理组织在坊区之下进一步细化,逐渐形成两层职役体制,
体现了某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回到本节开头的话题.坊区正长之下别设第二层基层职役人员,显然是针对城市人口增长、基
层管理事务繁重的现实需要所作出的制度调整,这一设置可能在北宋后期已经比较普遍,并被后代

所长期继承.如果那些设有巷长的街巷恰好有一个书写在坊额上的雅称美名,坊额与坊区就这样更

在管理体制上相互联系了起来.

四、结　语

最后,让我们简单归纳一下前文讨论的内容.
唐末五代以降,主要出于人口密集化、经济活动繁荣等因素的推动,在城市中形成了厢、坊两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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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制.其中厢司为地方政府的下派机构,坊正长等则类同于乡村的户长、保正副,属于从民户差

派的职役,也就是学界通称之准官僚组织,负责赋税征发、地方治安,基层管理.由坊正长们所负责

管理的地域,就是坊区.由于坊区地域较大,人口汇聚,基层管理负担过重,于是慢慢地在它的下面

形成了一个更低的职役层级.尽管存世的历史信息有欠清晰,仍可以基本推断它是以坊区之内的街

巷为中心构成,职名为巷长.这样两级三层的城市管理体制,至少在北宋后期初露端倪,到南宋的一

些地区,已经比较成熟,并为后代所承袭,成为元明时期城市制度的基本要素.换言之,两宋时期正

是以这样的体制演进,回应了当时城市发展的历史要求.
赵宋帝国辐员辽阔,各地差异明显,涉及基层管理,更是如此.各地因乡土之宜,土俗之便,乡村

的基层管理组织殊名异称多见,就相当复杂.城市也一样,坊、界、隅等别称杂出,但若从它们的管理

层级与上下之间的组织关系来观察,以厢、坊、巷通行名称,将其归纳为两级三层是符合史实的,本不

必每见一别称就另行归纳出一种别样的“制度”.要不然,正恰如黄裳所言,“其义安在哉”?
正是从这样循名责实的思路出发,来观察当时的城市制度与城区布局,可以发现,“坊”是一个具

有多重含义的概念.它既指作为城市基层地域管理的坊区,也指一种“立木为表”的标识性建筑

物———坊额.坊额的性质相互间也有区别,有些只具“视观瞻”作用,类似于后世的牌坊;另有一些,
慢慢与某一街巷地点相结合,成为了街巷的雅称,才具有所谓“识道里”的功能.尤其是,既谓之雅

称,就可知以坊称巷,是日常地名之上附加之物,其与街巷地名之间的从/主关系不应混淆.
有意思的是,宋元地方志关于城市的“书写”,却与此有一定距离.
前文已经指出,存世宋元地方志中,除仅有两种将坊与巷分列成为两个不同事目外,绝大多数都

以“坊巷”之名,将坊与巷合并归在一个事目之下.更有几种仅列“坊”或“坊额”等事目,以及将“坊”
与“市”并起来列作“坊市”,实际也就是类同于仅列坊额,忽略了街巷等内容.尽管少量志书以附注

的方式,将街巷等内容附注于坊名之下,总体看,志书记述的主旨则以坊额为主.即便有个别志书,
如«嘉泰会稽志»,有“衢巷”之目,看似专为街巷而立,实际记载的内容,却仅有坊而无巷,府城与诸县

都是如此.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凸显的历史印象:似乎当时城市形制与管理制度,都是围绕“坊”
这个核心展开的.就是“坊巷”这一概念,也应该视作偏义词组,以坊为主,巷仅处于从属地位.还有

一些记载,如福州元台育德坊,志书附注作“旧安民巷”①,称安民为“旧”巷名,似乎巷名已湮,唯称坊

名.这些实际只是志书编纂者的一厢情愿而已.
再将地方志书编纂者们对于街巷等内容的冷落与轻视,与其对待坊额之津津乐道作一比较,两

者的落差更是相当明显.南宋«嘉定镇江志»编纂者卢宪在丹徒县七坊之后,以“其巷名则有”领
起,记述了八十余处街巷,文末则以“猥以为名”一语,来归纳街巷命名的缘由.谈钥编纂«嘉泰吴兴

志»,这种立场更为直白.他描述湖州城修建坊额,“通为六十四处,非唯征人客子过是邦者,得以知

巷陌之名,阛阓通衢新题华表,璀璨相望,亦足为吴兴壮观”,语词尽其华丽;下文记载街巷,语气顿

变:“又有巷名,出于俚俗,或以寺观,或以名物,或以姓氏为识,则多非驯雅,循习岁久,遂为通称.”又
记各属县,如长兴县的街巷,作“又有巷名,出于俚俗”.既强调“多非驯雅”,又突出“出于俚俗”,甚至

明言“本不足录”,或“不足录云”②.前后相比,轻蔑之意,溢于言表.
元人冯福京曾批评前朝史文,以为南宋后期“郡县间一时之志,亦侯牧夸张之诞笔”③,虽然在相

当程度上反映了史实,就本文讨论的议题而言,则义有未尽.地方志书重“视观瞻”之坊额,轻街巷之

俗名,无非反映了主导志书编纂的地方官吏与文人儒士之志趣.在他们看来,那些书写于坊额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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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名”,具有对民众的教化功能,“表宅里以彰善”,是远比庶民百姓日常称呼的街巷俚名更有意

义,更需要记录与弘扬的.所以,这种对于街巷俚名与坊额“美名”轻重有别的态度,宋儒如此,宋代

以下各代的文人儒士,莫不如此.南宋谈钥虽然因为其“出于俚俗”,认为“本不足录”,但总算略施笔

墨,记载了湖州州治及诸县城区的街巷之名,当时更大多数的地方志编纂者们,则连“本不足录”这样

的轻蔑之词也不屑于书写,干脆将城区街巷在他们的记载中省略了.
与此类似,地方志书很少记载坊区,或者说无意区分坊区与坊额之间的差别,也正是因为他们的

兴趣集中在书“美名”以寓教化之意的坊额这种“形象工程”之上了.
于是乎,出于文人儒士之手的地方志书,其所描绘的城市形制与管理制度的面貌,就与史实产生

了某种扭曲与偏离.也就是,以“坊”为中心形成的城区布局,与其说是历史之真实,不如说是一种符

合文人儒士志趣的愿景.从各地坊额的屡建屡圮、“民不复称”、“漫不可知”等现象,可知真正根植于

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之中、具有生命力的,正是那些出于俚俗的街巷之名.正是那些街巷,才是形成城

区结构的骨架与基础.看似华丽壮观的坊额及其“美名”,虽然在官府努力以及地方人士追随跟风之

下,可能对街巷地名产生某些影响,但程度有限.究其根本,它们不过是街巷的依附物.
所以,在充分认识到由唐入宋以后,“坊”具有坊区、坊额等多重含义,在区块式的坊区管理体制

之下、以长条街巷为核心的第二职役层级逐渐形成的同时,应该摆脱以“坊巷”的概念来构建城区布

局的思路.无论是认为“坊在这里与巷的含义完全相同”,还是简单地归纳为“街口立坊额者为坊,无
坊额者为巷”,都是因为受宋元方志关于“坊”的失真景象所误导,夸大了坊额的作用.在宋代一般民

众的概念中,在例如城东、城西等大区域之下,应该就是以巷陌构成的长条街区,才是构成城区的基

本地理单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正应对了管理制度上第二职役层级形成的历史演变.厢坊体制则

是虚悬于城区地理单位之上的管理单位,对其虽有一定影响,但不可能将其取而代之.就像现今各

地城市中的社区管理单位,往往随着街区道路建设而不断调整,不可能反过来制约街区道路的规划.
历史文本的解读,既要尽量贴近撰述者,细心体会其立场心态,又须超然于文字之外,冷静分析,

以期接近史实,洵非易事.本文讨论的宋元地方志关于坊巷等内容的记载,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

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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